
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 

 

一、非法集资的定义、危害及主要手法等  

（一）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 

    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

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0〕18号），非法集资是违反国家金

融管理法律规定，向社会公众（包括单位和个人）吸收资金的行

为。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备非法性、公开性、利诱性、社会性四

个特征要件，具体为：  

    非法性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

资金；  

    公开性：通过媒体、推介会、传单、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

开宣传；  

    利诱性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、实物、股权等方式还本付

息或者给付回报；  

    社会性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。  

   （二）非法集资人的法律责任  

    我国《刑法》中，非法集资根据主观态度、行为方式、危害结

果等具体情况的不同，构成相应的罪名，其中最主要的是《刑法》

中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第192条集资诈骗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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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《刑法》规定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巨

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五

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。犯集资诈骗罪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

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

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

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

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  

   （三）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 

    一是承诺高额回报。不法分子编造“天上掉馅饼”“一夜成富翁”

的神话，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。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，非法

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，待集资达到一定规

模后，便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，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。  

    二是编造虚假项目。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

业，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、开展创业创新等幌子，编造各种虚假

项目，有的甚至组织免费旅游、考察等，骗取社会公众信任。  

    三是以虚假宣传造势。不法分子在宣传上往往一掷千金，聘请

明星代言、名人站台，在各大广播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发布广告、在

著名报刊上刊登专访文章、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、进行社会捐赠等

方式，制造虚假声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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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是利用亲情诱骗。有些类传销非法集资的参与人，为了完成

或增加自己的业绩，不惜利用亲情、地缘关系，编造自己获得高额

回报的谎言，拉拢亲朋、同学或邻居加入，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，

集资规模不断扩大。  

   （四）典型非法集资活动的“四部曲”  

    第一步：画饼。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“高大上”

的项目。以“新技术”、“新革命”、“新政策”、“区域链”、“虚拟货币”

等为幌子，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，把集资参与人的胃口

“吊”起来，让其产生“不容错过”“机不可失”的错觉。非法集资人一

般会把“饼”画大，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。  

    第二步：造势。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。非法集资人通常会

举办各种造势活动，比如新闻发布会、产品推介会、现场观摩会、

体验日活动、知识讲座等；组织集体旅游、考察等，赠送米面油、

话费等小礼品；大量展示各种或真或假的“技术认证”“获奖证书”“政

府批文”；公布一些领导视察影视资料，公司领导与政府官员、明

星合影；故意把活动选在政府会议中心、礼堂进行，其场面之大、

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。  

    第三步：吸金。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。非法集资人通过

返点、分红，给参与人初尝“甜头”，使其相信把钱放在他那儿不仅

有可观的收入，而且比放在自己口袋里还安全，参与人不仅将自己

的钱倾囊而出，还动员亲友加入，集资金额越滚越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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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四部：跑路。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“吸金”一段时间后跑路，

或者因为原本就是“庞氏骗局”人去楼空，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

金链断裂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，甚至血本无归。  

    二、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 

（一）如遇以下情形向公众集资的，务必提高警惕：  

1、以“看广告、赚外快”“消费返利”为幌子的；  

2、以境外投资股权、期权、外汇、贵金属等为幌子的；  

3、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“免费”养老、“以房”养老

等为幌子的；  

4、以私募入股、合伙办企业为幌子，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册

登记的；  

5、以投资虚拟货币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；  

6、以“扶贫”“互助”“慈善”“影视文化”等为幌子的；  

7、在街头、商场、超市等发放投资理财等内容广告传单的；  

8、以组织考察、旅游、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；  

9、“投资、理财”公司、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； 

10、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、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。  

   （二）投资理财注意事项  

    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“保险”、高息“理财”，高收益意味着

高风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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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不被小礼品打动，不接收“先返息”之类的诱饵，记住天上不会

掉馅饼。  

    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。不与银行、保险从业人员个人

签订投资理财协议，不接收从业人员个人出具的任何收据、欠条；

购买保险过程中要尽量做到“三查、两配合”，即通过保险公司网

站、客户热线或监管部门、行业协会网站查人员、查产品、查单

证，配合做好转账缴费、配合做好回访。  

    注意保护个人信息，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非法集资风险提示，

遇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。  

（三）防范非法集资的“四看三思等一夜”法  

    四看。一看融资合法性，除了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，还要

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。二看宣传内容，

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“有担保、无风险、高收益、稳赚不赔”等

内容。三看经营模式，有没有实体项目，项目真实性、资金的投向

去向、获取利润的方式等。四看参与集资主体，是不是主要面向老

年人等特定群体。 

    三思。一思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。二思产品是

否符合市场规律。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。  

    等一夜。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，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，先

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，拖延一晚再决定。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

传、熟人介绍、专家推荐，不要被高利诱惑盲目投资。  

材料来自中国银行业协会银协便函〔2019〕399号-附件1




